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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山东省科技厅等部门《关于转发 
科技部等部门<关于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

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>的通知》的通知 
临科字〔2021〕62 号 

 

各县区（开发区）有关部门，市直有关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激发女性科技人才创新活力，更好发挥女性科技人

才重要作用，科技部、全国妇联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了《关于支

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》（国科

发才〔2021〕172 号），山东省科技厅、山东省妇联等九部门进行

了转发并提出了贯彻落实措施，现一并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市

实际提出以下举措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 

1.加大对女性科技人才的培养支持力度。市内各类科技计划、

人才项目向女性科技人才倾斜，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女性科技人

才。鼓励市属科研单位设立女性科技人才科研专项。 

2.充分发挥女性科技人才的决策咨询作用。在市级重大科技

战略咨询、政策制定和计划项目指南编制等科技活动中，提高女

性科技人才参与度。提高市科技专家库女性专家比例，鼓励符合

条件的女性科技人才入库。在市级科技计划、人才工程、重点项

目评审工作中，提高女性专家参与比例。 

3.提高女性科技人才参与科技活动的比例。在重点科研任务、

人才引育、出国研修、交流合作等科技工作中，提高女性科技人

才参与比例。在因公出国（境）培训计划、国际合作等活动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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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大女性科技人才的选派数量，支持其赴国（境）外研修深造。

大力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参与有影响力的科技组织工作，提升国际

国内影响力和活跃度。 

4.积极吸纳女性科技人才到市级学会任职。鼓励各类市级学

会、协会、研究会等设立女性科技人才专委会，吸纳更多女性科

技人才成为会员。各类市级学会、协会、研究会理事会，提高女

性科技人才入选比例，注重选拔优秀女性科技人才担任秘书长、

理事长等重要职务。 

5.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到基层创新创业。鼓励女性科技人才参

与科技特派员选派工作，工作成效作为年终评先树优、职务晋升

和专业技术职称评聘的重要参考依据，绩效评价结果为优秀等次

的科技特派员给予通报表扬。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到县（区）、乡

镇（街道）或企业挂任科技副职，推进科教产深度融合。市内各

类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等创业载体加强对女性科技创业者

的支持力度。 

6.支持孕哺期女性科技人才科研工作。鼓励高等院校、科研院

所与专业投资机构成立联合基金，探索设立女性科技人才专项基

金。在市内高校、科研院所中试点设立女性科技人才生育后科研

回归基金，纳入女性科技人才专项经费，实行科研经费“包干制”，

帮助女性科技人才生育后顺利重返科研岗位。 

7.强化对孕哺期女性科技人才的关爱。孕哺期女性科技人才

在承担科研任务、人才工程、岗位聘用等方面，可延期 1 年结题、

验收、考核。因生育或处于孕哺期延期结题项目，不列入终止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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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名单，不影响下一年度项目申报。鼓励用人单位通过实行弹性

工作制、建设母婴室、提供儿童托管服务等方式，为孕期和哺乳

期女性科技人才开展科研工作创造条件。 

8.加强对女性科技人才的激励表彰。在市三八红旗手、优秀

科技工作者等表彰中，提高优秀女性科技人才入选比例。在市青

年科技奖中放宽女性科技人才申报年龄，同等条件下优先予以支

持。在科技类先进评选中，提高女性科技人才获奖比例。各级各

部门日常联系服务的专家中，提高女性科技人才比例。 

9.营造尊重女性科技人才的良好氛围。结合全国科技活动周、

科技工作者日、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、沂蒙最美科技工

作者学习宣传等活动，加强对优秀女科学家典型事迹的宣传，充

分发挥榜样引领作用，激励广大女性科技人才矢志爱国奉献、勇

攀科技高峰。 

10.建立女性科技人才工作长效机制。鼓励高等院校、科研院

所设立理工类优秀女大学生奖学金，鼓励女学生参与中小学科技

竞赛活动，支持更多女大学生参与学术交流，引导更多女学生选

择科研作为终身职业，储备科技后备人才。加强制度保障，建立

相关部门联席工作制度，定期对各级各部门女性科技人才政策落

实成效进行跟踪评估，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发挥更大作用。 

临沂市科学技术局 临沂市妇女联合会 临 沂 市 教 育 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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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 沂 市 工 业 和 

信 息 化 局 

临 沂 市 卫 生 

健 康 委 员 会 

临沂市人力资源和

社 会 保 障 局 

临沂市人民政府国有 

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
 

临 沂 市 总 工 会 

 

 

临沂市科学技术协会 

 

2021 年 11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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